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8）

關連交易
物業處置

緒言

根據本行存量資產處置工作總體安排，杭州分行在北京產權交易所以評估值人民幣
661,500,000元為底價有條件公開掛牌出售其原辦公樓。於2018年12月13日，杭州分行
與杭州中信養老服務簽訂了《實物資產交易合同》（「合同」），售出杭州分行位於杭州市
上城區的非住宅辦公物業（「標的物業」）。標的物業總建築面積約為2.27萬平方米，交
易總對價為人民幣661,500,000元（「本次交易」）。

香港上市規則之規定

鑒於杭州中信養老服務為中信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中信集團為本行的實際控制人，
因而根據香港上市規則，杭州中信養老服務為本行之關連人士。因此，本次交易構成
本行在香港上市規則14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由於本次交易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0.1%但低於5%，故本次交易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
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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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確認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本次交易乃根據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公平合理，且
符合本行及本行股東的整體利益。

李慶萍董事長、曹國強董事於本次交易中有重大利益，並於董事會上放棄就本次交易
進行表決。除上文披露外，概無董事在本次交易中有重大利益以及放棄就批准本次交
易的董事會決議進行表決。

緒言

根據本行存量資產處置工作總體安排，杭州分行在北京產權交易所以評估值人民幣
661,500,000元為底價有條件公開掛牌出售其原辦公樓。於2018年12月13日，杭州分行與
杭州中信養老服務簽訂了合同，售出標的物業。標的物業總建築面積約為2.27萬平方米，
交易總對價為人民幣661,500,000元。

標的物業於1999年開始作為杭州分行本部營業、辦公用房投入使用。2016年11月，杭州
分行遷至新辦公樓，標的物業除一層營業網點外其餘閒置。標的物業土地使用面積為
4,820平方米。2018年7月，經本行批准，杭州分行將標的物業閒置部分對外出租。經杭州
分行與房管部門溝通核實，並經本行審核，標的物業房產和土地權屬清晰。

實物資產交易合同

日期： 2018年12月13日

訂約方： (1) 賣方：杭州分行

(2) 買方：杭州中信養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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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物業： 標的物業位於杭州市上城區延安路88號，總建築面積約為
2.27萬平方米。標的物業未設定任何形式的擔保，包括但不
限於該標的物業存在抵押、或任何影響標的資產轉讓的限
制或義務。轉讓標的物業也未被任何有權機構採取查封等
強制性措施。

賬面淨值及估值： 截至 2 0 1 8年 6月 1 0日，標的物業帳面淨值為人民幣
243,700,631元。經銀信資產評估有限公司以市場法進行評
估，以2018年6月10日為評估基準日，標的物業估值為人民
幣661,500,000元。

代價及支付安排： (1) 本次交易的代價為人民幣661,500,000元，包括保證金
人民幣198,450,000元。買方將按照下列安排進行付
款：

a. 採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將代價在合同簽訂後1個工
作日內匯入北京產權交易所指定的結算帳戶；

b. 在北京產權交易所出具實物資產交易憑證後3個工
作日內將代價劃轉至賣方指定帳戶；

(2) 標的物業交易過戶所產生的各種交易稅費按物業所在
地房產交易規定執行，凡國家有明確規定由買賣雙方
各自承擔的交易稅費由買賣雙方承擔，凡國家沒有明
確規定的交易稅費由買方承擔，辦理房產證過戶的手
續費由買方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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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標的物業涉及的物業、水、電、暖等相關費用如有欠
繳，辦理房產交付之日（買方在標的物業交付確認書上
簽署的日期）前產生的費用由賣方承擔，辦理房產交付
之日後產生的費用由買方承擔。

交割事項： 賣方應在買方支付了全部代價後十個工作日內與買方進行
標的物業及相關權屬證明文件、技術資料的交接。買方在
獲得北京產權交易所出具的合同項下的標的物業的產權交
易憑證後十個工作日內，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到相關部門
辦理標的物業的變更登記手續，賣方應給予必要的協助與
配合。賣方應在上述約定的期限內，將標的資產移交給買
方。

違約責任： (1) 合同生效後，任何一方無故提出終止合同，應按照合
同轉讓價款的30%向對方一次性支付違約金，給對方
造成損失的，還應承擔賠償責任。

(2) 買方未按合同約定期限支付轉讓價款的，應向賣方支
付逾期付款違約金。違約金按照延遲支付期間應付價
款的每日萬分之五計算。逾期付款超過20日，賣方有
權解除合同，要求買方按照本合同轉讓價款的30%承
擔違約責任，並要求買方承擔賣方因此造成的損失。

(3) 賣方未按合同約定交割轉讓標的資產，買方有權解除
合同，並要求賣方按照合同轉讓價款的30%向買方支
付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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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標的資產存在重大事項未披露或存在遺漏，對標的資
產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或可能影響轉讓價格的，
買方有權解除合同，並要求賣方按照合同轉讓價款的
30%承擔違約責任。買方不解除合同的，有權要求賣
方就有關事項進行補償。補償金額應相當於上述未披
露或遺漏事項可能導致的買方損失的損失數額。

代價釐定之基礎

標的物業初始入帳原值為人民幣156,900,000元（截至1999年10月18日），2007年6月，杭州
分行按股改上市評估值人民幣414,350,950元更新帳面原值，截至2018年6月10日，標的物
業帳面淨值為人民幣243,700,631元。標的物業經合資格的銀信資產評估有限公司評估，
根據評估公司以2018年6月10日為評估基準日出具的銀信評報字（2018）滬第0540號《資產
評估報告》，標的物業評估值為人民幣661,500,000元，較同期帳面淨值增加人民幣
417,799,369元。實際交易額扣減帳面淨值和稅費後，標的物業處置淨收益為人民幣
244,246,769元，增值率為100.22%。

本次交易的標的物業代價乃訂約方在以評估值人民幣661,500,000元為底價進行公開拍
賣，並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公平磋商而釐定。

出售事項之財物影響

標的物業評估值為人民幣661,500,000元，較同期帳面淨值增加人民幣417,799,369元。實
際交易額扣減帳面淨值和稅費後，標的物業處置淨收益為人民幣244,246,769元，增值率
為100.22%。

標的物業淨利潤

稅前 稅後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2016年 -20,386,389 -24,387,963
2017年 -16,028,891 -20,030,465
2018年10月31日 -11,727,158 -16,12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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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出售標的物業將繳納增值稅及附加費、土地增值稅、印花稅等，實際交易額人民幣
661,500,000元扣減應繳稅款人民幣173,467,600元和評估費85,000元後，標的物業處置淨
收益人民幣244,246,769元。所得款項計入杭州分行營業外收入。

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出售標的物業符合本行「輕資產、輕資本」的戰略發展要求。本次交易預計增加本行營業
外收入約人民幣244,246,769元，釋放佔用風險資產約人民幣241,430,000元及每年節約大
樓持有成本近人民幣20,000,000元（折舊及物業費等）。同時，出售標的物業可以有效減少
本行閒置資產，提高內部管理及運營效率。

本行及杭州中信養老服務的背景和一般資料

本行是一家具有強大綜合競爭力的全國性商業銀行，已建立起成熟的覆蓋網路和穩固的
市場地位。本行具有領先的市場能力，在全國範圍內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金融產品和服
務，其中公司銀行業務、個人銀行業務及金融市場業務是本行的主要業務。

杭州中信養老服務由上海中信養老服務發展有限公司及中信城開（寧波）企業管理有限公
司共同投資，公司註冊地為杭州，主要從事養老機構運營，致力於為客戶提供專業化的
高品質服務。

香港上市規則之規定

鑒於杭州中信養老服務為中信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中信集團為本行的實際控制人，因
而根據香港上市規則，杭州中信養老服務為本行之關連人士。因此，本次交易構成本行
在香港上市規則14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由於本次交易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
5%，故本次交易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
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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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確認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本次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公平合理，且符合
本行及本行股東的整體利益。

李慶萍董事長、曹國強董事於本次交易中有重大利益，並於董事會上放棄就本次交易進
行表決。除上文披露外，概無董事在本次交易中有重大利益以及放棄就批准本次交易的
董事會決議進行表決。

定義

「本行」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其H股和A股分別於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998）及上
交所（股份代號：601998）掛牌上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亦包括其所有附屬公司

「董事會」 本行董事會

「關連人士」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含義

「董事」 本行董事會成員

「杭州分行」 本行杭州分行

「杭州中信養老服務」 杭州中信養老服務有限公司，為中信集團之全資附屬公
司，主要從事養老機構運營

「香港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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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集團」 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前稱為中國中信集團公司

承董事會命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慶萍
董事長

中國• 北京
2018年12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李慶萍女士（董事長）、孫德順先生（行長）及方合英先
生；非執行董事為曹國強先生、黃芳女士及萬里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操先
生、陳麗華女士、錢軍先生及殷立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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